
山西省公证“最多跑一次”事项

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清单

（供公证机构参考）

	序号
	事项名称
	申请人须提供证明材料清单
	备注

	1
	出生公证
	本人及其父母的身份证、户口本；

出生医学证明（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申请人提供），如果没有出生医学证明，可提供独生子女证，乡政府或街道办、派出所证明，单位人事档案底簿；

父母结婚证、离婚证；
（4）二寸彩照（N+1张，N为所需公证书份数）。
	

	2
	无犯罪记录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本人在公证人员面前登录山西公安一网通APP网上查询结果）。
	

	3
	亲属关系公证（注：非继承类）
	本人及其亲属的身份证、户口本；

本人及其亲属的亲属关系证明。
	

	4
	曾用名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户口本上须有曾用名记录）；

（2）二寸彩照（N+1张，N为所需公证书份数）。
	

	5
	生存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二寸彩照（N+1张，N为所需公证书份数)。
	本人需亲自到公证机构办理

	6
	死亡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

（2）申请人与死亡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如出生证、户口登记簿、人事档案部门的证明信等；
（3）医院、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书或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生效判决。
	

	7
	住所地（居住地）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户籍证明；
（2）申请人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应提供经常居住地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明（港、澳、台同胞另提供通行证，外籍人士需提供护照并增加提供居住地派出所打印并盖章的外国人居住登记信息表原件）；

（3）自有房产的房产证。租房居住的经备案的租赁登记证明、近一年的水电单或电信账单或信用卡账单等。
	

	8
	未婚公证（注：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者）
	身份证、户口本；

（2）二寸彩照（N+1张，N为所需公证书份数)。

	

	9
	已婚公证
	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本；

结婚证；
夫妻双方二寸彩照（N+1张，N为所需公证书份数)。
申请人的历史婚姻状况证明。 
	

	10
	国籍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

二寸彩照。
	

	11
	监护公证（注：未成年人法定监护）
	（1）身份证、户口本；
（2）父母结婚证。

（3）《出生医学证明》或《独生子女证》。
	

	12
	户籍注销

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
	

	13
	国内学历、学位公证
	户口本、身份证；

（2）学历（学位）证书或证明；
（3）二寸彩照（N+1张，N为所需公证书份数)。
	

	14
	出生医学证明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

出生医学证明。
	

	15
	居民身份证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16
	居民户口簿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包括户主页）；
	

	17
	护照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护照。
	

	18
	常住人口登记卡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包括户主页）；

常住人口登记卡。
	

	19
	户籍注销

证明公证（注：非因死亡注销户籍）
	身份证、现户口本或现户籍或现护照或现港澳台身份证件；
户籍注销证明。
	

	20
	结婚证公证
	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本；

结婚证。
	

	21
	离婚证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

（2）离婚证。
	

	22
	驾驶证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驾驶证。
	

	23
	毕业证、学位证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毕业证、学位证。
	

	24
	成绩单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需公证的成绩单。
	

	25
	在读证明

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在读证明。
	

	26
	会考证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
（2）会考证。
	

	27
	外语水平等级证书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外语水平等级证书。
	

	28
	荣誉证书、获奖证书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荣誉证书、获奖证书。
	

	29
	实习证明

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实习证明；

（3）实习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0
	资格、等级证书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资格、等级证书。
	

	31
	派遣函公证
	被派遣人的身份证、户口本；

加盖公章的派遣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派遣函（与派遣函相关的证明材料）。
	

	32
	在职证明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

加盖公章的工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在职证明（如涉及收入可酌情要求提供银行流水或工资条）。
	

	33
	经历（简历）证明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

人事履历表、单位出具的在职证明（可分阶段在工作的各单位分别出具，大中专毕业生可提供人才市场从档案中复印的经历证明）；
出具经历证明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4
	退休证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

退休证或单位出具相关退休证明。
	

	35
	收入证明

公证
	身份证、户口本；

加盖公章的工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
	

	36
	存款证明（存折、存单）

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存折、存单）的原件。
	

	37
	银行账户对账单公证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申请人是自然人，提交身份证、户口本；申请人为法人，提交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2）银行出具的银行账户对账单。
	

	38
	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书）公证
	（1）所有权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所有权人是自然人，提交身份证、户口本；所有权人为法人，提交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2）《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
	

	39
	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公证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申请人是自然人，提交身份证、户口本；申请人为法人，提交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2）《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
	

	40
	体检表（体检报告）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体检表》或《体检报告》。
	

	41
	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42
	营业执照

公证
	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3）授权委托书。
	

	43
	法人（非法人组织）资格公证
	法人（非法人组织）证书；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
	

	44
	文书的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公证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申请人是自然人，提交身份证；申请人为法人，提交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2）需要公证的文件原件（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

（3）公证员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只证明影印本与原本的内容一致性，不对原本的真实性进行证明，能否满足您的使用需求，请与公证书使用部门咨询

	45
	文书的译本与原本相符公证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申请人是自然人，提交身份证；申请人为法人，提交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2）需要公证的文件原件及相应的译本；

（3）文书译本需提供证实译文无误的材料，（如翻译公司的营业执照、翻译人资格证等）。
	

	46
	未婚（未再婚）声明公证
	（1）身份证、户口本；
（2）声明书；
（3）离异的提交离婚证、法院调解书或判决书，配偶死亡的提交配偶死亡证明。
	本人需亲自到公证处办理

	47
	同意未成年人出国声明公证
	（1）声明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未成年人的户口本；

（2）父母结婚证；

（3）出生证；

（4）声明书。
	声明人需亲自到公证处办理

	48
	未成年人出国委托监护公证
	未成年人的户口本，父母的身份证、户口本；
（2）父母结婚证；

（3）出生证；

（4）受托人身份证件；

（5）委托书。
	父母需到公证处亲自办理


注：1、公证书用于美国、韩国、奥地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者，需要加做译文相符公证；

2、以上除需本人亲自办理的公证事项外，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需另提交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件；

3、本清单仅供公证机构在咨询告知时参考使用，办证过程中由各公证机构视具体情况确定材料清单。



